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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佈 

 

 
香港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發出判決指於二零零零年由 Profit Point 

Limited (一間彩星集團有限公司(「彩星集團」)間接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 「PPL」 ）

出售所持有之若干證券投資時彩星集團之執行董事及主席陳俊豪先生未能向彩星集團

及 PPL 履行若干受信責任，須支付 PPL 港幣 $ 33,511,220.32 元及利息。 

 

鑑於上述判決，彩星集團之獨立董事委員會（於二零零三年由彩星集團董事會成立以

研究彩星集團於 Waddington Limited 提出的衍生訴訟中的狀況，其成員包括李鵬飛先

生，羅啟耀先生及俞漢度先生）已向陳先生作出有關提問。陳先生向獨立董事委員會

表示打算就上述判決提出上訴 (包括申請待上訴判決結果發出前暫緩執行判決)。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另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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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 

吳家欣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彩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陳俊豪先生(主席)、鄭炳堅先生(執行董事)、葉樹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鵬飛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啟耀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杜樹聲先生(執行董事)、詹德隆

先生(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及俞漢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本聯合公佈日期，彩星玩具有限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陳俊豪先生(主席)、鄭炳堅先生(執行董事) 、周宇俊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正國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杜樹聲先生(執行董事)及楊岳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